
股票简称：华映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６

号

１＃

楼第三、四层）

名称 住所

交易对方

１

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英属百慕大群岛

交易对方

２

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

Ｌｏｔ ２＆３

，

Ｌｅｖｅｌ ３

，

Ｗｉｓｍａ Ｌａｚｅｎｄａ

，

Ｊａｌａｎ Ｋｅｍａｊｕａｎ

，

８７０００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Ｌａｂｕａｎ

交易对方

３

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 福州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１

号

交易对方

４

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 福州开发区快安延伸区

１９

号地内

交易对方

５

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 福州马尾马江路

３

号

交易对方

６

志品（福州）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福州开发区快安延伸区

４

号地

董事会声明

本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备查文件的查阅地址为：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６

号

１＃

楼三、四层。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概述：本公司拟向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福州视讯、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购买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

二、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出让方华映百慕大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

７０．７７％

股权， 华映纳闽为华映百慕大一致行动人， 持有本公司

４．２９％

股权。 根据《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华映科技分两次购买了华映光电合计

４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拟购买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交

易完成后华映光电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为

２６８

，

１０６．７８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

表营业收入

２１８

，

２５３．７９

万元的

１２２．８４％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３６６

，

４１７．１７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

４５５

，

２０８．９６

万元的

８０．４９％

。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以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６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映光电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 交易各方参考评估价值协商确定的华映光电股权价值

为

２０

亿元，本次交易按权益比例计算的交易标的价格为

７

亿元。

五、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合同》将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经华映科技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福建省外经贸厅批准后生效。

六、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行为的核准方可实施。 另外，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华映光电为外商投资企业，本次交易还需获得福

建省外经贸厅的批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上述事项未被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无法实

施，相关程序将停止执行。

（二）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企华对华映光电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６

号《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评估机构最终认为：资产基础法所采用数据的质量优于收益法，资产基础法的结果更为客观，则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被

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即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

华映光电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７８

，

４４７．０１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１６

，

１８４．４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３７７３７．４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９７％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１１

，

７８８．７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１１

，

７８８．７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０％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１６６

，

６５８．２４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３７７３７．４７

万元，增值率

２２．６４％

。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遵循谨慎原则，履行了勤勉、尽职的职责，但仍可能存在因未来发生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导致出

现标的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三）标的资产盈利预测风险

盈利预测的编制主要依据华映光电经营业绩，充分考虑其现时生产经营能力、市场需求、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尽管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是盈利预测假设

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周期、行业政策、市场供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盈利预测相关假设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引致的

华映光电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四）标的资产业绩波动风险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１０８

，

３０９．６９

元、

６

，

９５９

，

２４１．４３

元、

４９

，

５４７

，

８６４．２５

元。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为

９

，

９６２．１８

万

元、

１４

，

３８２．５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映光电存在业绩波动风险。

（五）业务整合风险

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

７－４７

英寸液晶模组的加工与销售。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全面结束了

ＣＲＴ

业务，以中小液晶模组生产为主，兼具触控产品加工一条龙

即盖板玻璃加工、盖板玻璃与触控屏面板贴合、触控模组与液晶面板贴合等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形成以液晶模组为基础，兼有触控组件及触控一条龙

产品（包括

ｓｅｎｓｏｒ

、

ｃｏｖｅｒ ｌｅｎｓ

、触摸屏模组、

ＬＣＭ

模组）的战略布局。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映光电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映光电将与公司在财务管理、客户管理、公司制度管理、业务整合等方面进行融合。 若在产品品种、

产能利用、成本控制、产业链整合、产品研发等方面没能形成互补性促进，有可能会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确定性影响。 因此华映科技与华映光电之间能否顺

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整合过程中可能会对两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六）华映光电持有厦华电子

５

亿债权转股后，市值低于转股价值的风险

根据厦华电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８７

号文《关于核准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厦华电子申请非公开发行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

６．３０

元。 华映光电以对厦华电子的委托贷款评估作价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和无息借款评估作价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认购股份。

本次厦华电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高于目前的市价，相当于该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５．４８

元

／

股的

１１５％

；相当于发

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３．９８

元

／

股的

１５８．２９％

；相当于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３．８７

元

／

股的

１６２．７９％

；相当

于报告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收盘价

３．９０

元

／

股的

１６１．５４％

。 华映光电持有厦华电子

５

亿债权转股后，存在市值低于转股价值的风险。

（七）华映光电、福州视讯专利转让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华映光电与其子公司福州视讯所拥有的专利大部分是与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共同研发，共同拥有。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华映光电、福州视讯已分别与中华

映管签署专利转让协议，并报送马尾区经济发展局备案，待取得技术进出口合同备案手续后进行专利权属变更。 但专利转让的备案手续尚需时日，转让完成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八）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绝对金额增大的风险

合并华映光电后，上市公司关联采购绝对金额增加

１３．２９

亿元，增幅

２２９．４％

，关联销售绝对金额增加

１７．９９

亿元，增幅

１０８．０％

。 但是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占同

类交易比例下降，其中关联采购占同类交易比例下降约

１０％

，关联销售占同类交易比例下降约

５％

。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开始公司逐步由来料加工改为进料加工经营

模式，并直接面对最终客户销售，通过本次收购华映光电，整合华映光电拥有的面板加工、液晶模组、触控模组、背光模组四大板块，从而增强资产完整性，进一步

降低关联交易比例。

（九）受海峡两岸局势变化的风险

由于海峡两岸政治局势存在特殊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和大同股份均位于台湾，且本公司未来经营活动中需要与台湾有关

公司、个人发生商业往来，如果海峡两岸局势发生不利变化，将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台湾投资者赴中国大陆投资受中国台湾地区颁布的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以及《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

作审查原则》等“法律、法规”的规范。 由于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特殊政治关系，上述“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动，进而影响本公司的生产经营。

（十）外汇汇兑风险

华映光电与境外客户采购、销售使用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结算，而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近年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之间汇

率不断变动，将可能给本次交易及公司未来运营带来汇兑风险。

释义

在本摘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华映科技、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指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前身系闽

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变更为现名。

闽闽东 指

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信息集团 指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映百慕大 指 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华映科技、华映光电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华映纳闽 指 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福日电子 指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华显、

ＦＤＴ

指 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深圳华显、

ＳＤＴ

指 深圳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华冠光电、

ＣＴＯＣ

指 福建华冠光电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华映视讯、

ＣＰＴＷ

指 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科立视 指 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厦华电子 指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华映光电参股子公司

四家

ＬＣＭ

公司 指 福建华显、深圳华显、华冠光电和华映视讯

中华映管 指 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２４７５

大同股份 指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２３７１

华映光电 指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改制前为中华映管（福州）有限公司

华映福州 指 中华映管（福州）有限公司，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福日集团 指 福建福日集团公司

顺明电子 指 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允有电子 指 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志品技术 指 志品（福州）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福州视讯 指 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华映光电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华乐光电 指 华乐光电（福州）有限公司，华映光电控股子公司

福华电子 指 福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股份控股子公司

苏州福华 指 苏州福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福华电子

１００％

控制孙公司

新金士顿 指 英属维尔京群岛新金士顿股份有限公司

中企华、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评估机构

现金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

产购买

指

华映科技以现金向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和福州视讯

购买其所持有的华映光电

３５％

股权

本摘要 指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的股权

标的公司 指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即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顺明电子、允有

电子、志品技术和福州视讯

《股份转让合同》 指 华映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福建省外经贸厅 指 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ＵＳＤ

指 美元

ＲＭＢ

指 人民币元

ＬＣＤ

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即液晶显示器

ＴＦＴ－ＬＣＤ

指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 ＬＣＤ

，即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ＬＣＭ

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Ｍｏｄｕｌｅ

，即液晶显示模组，简称液晶模组

ＰＷＢ

指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ｗｉｒｅ ｂｏａｒｄ

，即印刷电路板

ＰＤＰ

指

Ｐｌａｓｍａ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ａｎｅｌ

，即等离子显示板

Ｂａｃｋ Ｌｉｇｈｔ

指 背光板

Ｆｒａｍｅ

指 铁框

ＯＧＳ

指

Ｏｎｅ Ｇｌａｓ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保护玻璃上直接形成

ＩＴＯ

导电膜及传感器的技术。

ＯＮ－ＣＥＬＬ

指

触摸面板和液晶面板的一体化方法：触摸面板功能嵌入到彩色滤光片基板和偏光板之

间

ＩＮ－ＣＥＬＬ

指 触摸面板和液晶面板的一体化方法：将触摸面板功能嵌入到液晶像素中

ＣＲＴ

指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Ｒａｙ Ｔｕｂｅ

，即阴极射线显像管

Ｃｏｖｅｒ Ｌｅｎｓ

指 即盖板玻璃

ＣＯＧ

指

Ｃｈｉｐ－Ｏｎ－Ｇｌａｓｓ

ＩＣ

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即集成电路

ＴＰ Ｓｅｎｓｏｒ

、

Ｓｅｎｓｏｒ

指

Ｔｏｕｃｈ Ｓｅｎｓｏｒ Ｐａｎｅｌ

，即触控面板

ＩＴＯ

指 氧化铟锡， 其主要的特性是电学传导和光学透明的组合

ＰＥＴ

指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 聚对苯二甲酸类塑料

本摘要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摘要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

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章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与目的

（一）交易背景

１．

符合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基本导向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及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支撑与物质基础，是保障国防建设和

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基石。 《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的发展重点提到：“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构建合理分工体系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建立健全

企业技术改造长效机制，提升企业效率效益。鼓励和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开展并购。大力推动产业链整合，提高产业链管理及运作水平，强化产

业链整体竞争力。 以资本为纽带推进资源整合及产业融合，加快发展和形成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突出、品牌知名度高、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大公

司。 ”

２

、国内外市场，中小尺寸面板及触控面板需求持续旺盛。

据市场调研机构

ＨＩＳ

的最新报告指出，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相对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６％

，

７

寸平板计算机显示器产品将占整体市场的

３２％

。

９

寸平板计算机显示器占

全部出货量的

５９％

，此类产品的出货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５

，

５２０

万片，成长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７

，

４３０

万片。

７

寸平板显示器出货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

０８０

万片增加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４

，

１１０

万片。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Ｓｅａｒｃｈ

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全球触摸屏模组营收达

１６０

亿美元较

２０１１

年增长约

４５％

。 受惠于

ｉＰａｄ

等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ＮＢ

等需求

驱动，

２０１８

年营收将达

３１９

亿美元，

６

年增长接近一倍。

近两年，触摸屏的发展极为迅速，随着对多媒体信息查询的与日俱增，人们对触摸屏的应用越来越多，因为触摸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快速查阅有用信息的需

求，而且还具有坚固耐用、反应速度快、节省空间、易于交流等优点，触摸屏行业正在走向一条繁荣盛景的道路。 市场上以电容式触摸屏为主流，但延伸出

ＯＧＳ

、

ＯＮ－ＣＥＬＬ

及

ＩＮ－ＣＥＬＬ

（

ＩＰＨＯＮＥ５

）等新技术。 近年来，触摸屏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应用愈来愈广泛，触摸屏在手机、导航仪等手持式装置渗透率增长相当快速，在

中大尺寸应用如：一体计算机、上网本

／

平板计算机、教育与培训、公共信息广告牌和查询与自主登记等方面运用也愈趋广泛。

３

、实现全产业链的整合是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为了能够更好地按照公司发展规划积极推进华映科技的长期发展战略，公司将采取内生式成长与外延式发展的双重举措实现向战略目标的迈进。 公司内生

式成长战略主要是通过提高公司管理能力、管理效率、业务水平，不断提高现有业务人员素质 、公司管理水平、提升公司竞争力的方式实现。 公司外延式发展战

略主要是通过并购具有独特业务优势和竞争实力、并能够和公司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的相关公司的方式实现。

华映科技

２０１０

年重组后原主要以

１０．４

寸以上的模组加工为主，由于大尺寸面板市场的不景气及竞争过于激烈，全球面板厂商集体陷入巨亏的状况，大尺寸

模组业务也受到较大影响，订单的持续减少及代工价格的不断下滑，对公司业务产生较大影响。 为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及持续盈利能力，公司管理层经慎重考

虑，于

２０１１

年对现有模组产线进行改造，介入中小模组的代工业务，分享中小平板显示产品市场带来的市场机会。

但即便介入中小尺寸模组业务，华映科技市场地位仍只是以代工、制造为基础，缺乏整体竞争力。 随着触控技术之广泛应用继而带动相关材料之强劲的市场

需求，上游触控材料产业在整个触控产业中处于市场垄断地位并保持着较高的获利能力，触控产业的特性及良率的瓶颈促使各触控厂商纷纷向上下游进行产业

整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背景，为了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建立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投资设立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将触角伸向触控组件

材料，同时收购华映光电的股权并逐步谋求控股，最终建立液晶模组为基础，兼有触控组件材料及触控一条龙产品的战略布局。

４

、华映光电全产业链模式效益逐步体现

华映光电于

２０１１

年彻底清理了

ＣＲＴ

资产后完成了产业转型，转型后华映光电形成了以中小尺寸平板显示产品及相关零部件加工为主，兼具触控产品加工

一条龙的产业链。近年来，中小尺寸平板显示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华映光电打造的全产业链模式效益逐步显现，随着

２０１１

年

ＣＲＴ

资产的全面清理，加之触

控项目产能经过

２０１１

年的调试后于

２０１２

年进一步释放，华映光电的盈利水平显著提升，华映光电建立触控一条龙产业链的目标初步实现。

２０１１

年华映光电由于清理

ＣＲＴ

资产承担了大额的清理费用，全年实现合并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８０３．８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华映光电经营情况较

２０１１

年进一步

改善，截止

９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４６３１．５４

万元。

５

、资本市场为公司外延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并购、重组是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华映科技作为上市公司，易于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而且更易于采用股份和现金支付等多样化的

并购手段，为公司的外延式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包括健全市场化定价机制，完善

相关规章及配套政策，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促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深交所明确表示鼓励创业板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

式进行同行业并购、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等，以提高创业板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创业板上市公司进一步做优做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中国证监会明确表示，监管

部门将从六方面加强推进公司治理监管，其中包括进一步推进并购重组。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到支持证券公司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优质服务。

借助资本市场及监管政策的支持，公司希望通过并购具有一定客户基础、业务渠道、技术优势和竞争实力、并且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相关领域企业，以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综合实力，促进公司完成未来的业务发展目标。

（二）交易目的

１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本次交易前，华映科技主要进行

７－４７

英寸液晶模组的加工与销售，主要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大尺寸

ＴＦＴ－ＬＣＤ

电视机。 华映光电主要生产

３－１１

英寸液晶模组、兼具触控产品加工一条龙（盖板玻璃

＜ｃｏｖｅｒ ｌｅｎｓ＞

加工、贴合

＜

盖板玻璃与触控屏面板贴合、触控模组与液晶面板贴合

＞

）业务。在中型液晶模组业务

上存在重合。

本次交易前，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

７０．７７％

股权，持有华映光电

４３．９１％

股权；华映纳闽为华映百慕大一致行动人，持有华映科技

４．２９％

股权，持有华映光

电

５．６１％

股权。 华映光电与上市公司同属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控制，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映科技将持有华映光电

７５％

股份，华映光电将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从根本上解决了上市公司与华映光电存在的同

业竞争问题，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２

、完善上市公司产品结构

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进行液晶模组的加工与销售。公司可生产

７－４７

英寸的液晶模组。液晶模组是进行液晶显示器组装的重要元件，主要应用于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和大尺寸

ＴＦＴ－ＬＣＤ

电视机。 华映光电以中小液晶模组生产为主，兼具触控产品加工一条龙即盖板玻璃加工、盖板玻璃与触控屏面板贴合、触控模

组与液晶面板贴合等业务。

上市公司控股华映光电可以有效整合现有资源，更加充分利用华映光电在

７

寸以下的产能，实现各种寸别产品的有效组合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同时整合提

升福州地区各项资源（人力、财务、厂线设备等）的利用率。 华映光电的触控产业也是未来公司所重金投资的触控组件材料的下游产业，上下游产业的有效结合，

可以更好、更快地获取市场信息、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反应时效以及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能力。 同时消除了未来潜在的华映光电与科立视可能存在的大量关

联交易。

３

、提升上市公司现有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

根据华映光电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数据，其营业收入分别相当于同期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

０．８１

倍、

１．２３

倍和

１．３９

倍。 净利

润分别相当于同期上市公司净利润的

－０．４５％

和

１．５１％

，

１５．７５％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水平等方面得到大幅提升，将给投资者带来更稳定、丰厚

的回报。

４

、增加上市公司与收购公司的协同效应

公司与华映光电都从事平板显示器件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同属电子元器件制造领域，因此在业务流程、供应商、直接或间接客户、

生产管理经验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相互借鉴。 本公司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整合本公司与华映光电的供应商、客户等方面资源，并且完善优化业务流程，

通过并购实现“

１＋１＞２

”的协同效应。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交易进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与中华映管、国信证券召开沟通会议，就华映科技发展战略以及本次重组的背景及方案进行了讨论。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介绍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背景，讨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解决

的问题以及后续具体工作计划，并安排了各方的具体工作。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着重讨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问题、障碍及对策，各方说明了工作进度及后续时程表。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着重讨论收购华映光电目前存在的问题点及重要工作事项及收购华映光电需要再次提醒的风险。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以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由，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不超过

３０

日。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相关议案，且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本公

司与交易对方华映纳闽、华映百慕大、福州视讯、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

（二）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华映科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中国证监会、福建省外经贸厅核准。

三、本次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定价及支付安排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福州视讯、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定价

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以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６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根

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映光电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 交易各方参考评估价值协商确定的华映光电股权价值为

２０

亿元，本次交易按权益比例计算的交易标的价格为

７

亿元。

（四）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安排

股份交易款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华映科技于股份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的

１０％

支付予转让方，于股份转让完成日（即华

映光电本次股份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后一年内将股份转让款的

９０％

支付予转让方。 股份转让中涉及的有关税费，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由各方各

自承担。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出让方华映百慕大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７０．７７％

股权，华映纳闽为华映百慕大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

４．２９％

股权。 根据《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华映科技分两次购买了华映光电合计

４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拟购买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华映光电将成为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为

２６８

，

１０６．７８

万元，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２１８

，

２５３．７９

万元的

１２２．８４％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３６６

，

４１７．１７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

４５５

，

２０８．９６

万元的

８０．４９％

。根据《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六、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签署〈关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审议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唐远生、林盛昌、王忠兴回避表决。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名称：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Ｐ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０

，

０４９．３５０６

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远生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公司住所：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６

号

１＃

楼第三、四层

股票简称：华映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经营范围：从事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 （销售限于自产产品，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

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二、公司历史沿革

发行人（前身系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变更为现名）是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经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设立的股份制公司。 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５４

万股，并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上市时总股本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股票简称：闽闽东。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期间，由于原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激烈、债务负担沉重，经营状况不

佳，主营业务竞争力与盈利能力较弱，导致持续经营能力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为了彻底扭转公司的经营困境，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原公司决定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发行人总股本为

７０

，

０４９．３５

万股，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公司历史沿革

时间 历史沿革及基本概况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经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闽体改字〔

１９９２

〕

１１７

号文）批准，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募集方式成立了闽东电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５４

万股，并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时总股本为

１１０００

万股，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股票简称“闽闽东”。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向社会公众进行了配股，配股后股本为

１２１

，

９２７

，

１９３

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用资本公积金及任意盈

余公积金转增股本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采取以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方式作为对价安排。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本

４

，

５４６

万股为基数，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转增

２

，

２７３

万股。 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４

，

６６０

，

７８９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３８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５５

，

８３２

，

７１７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４．３６

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新增注册资本

５５５

，

８３２

，

７１７

元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闽华兴所（

２０１０

）验字

Ｇ－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存管手续。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作价

２４．２３

亿元，公司总股本增至

７００

，

４９３

，

５０６

股。 至此公司成为首家台湾企业借壳在

Ａ

股上市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

经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４２７

，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７０

，

０４９．３５

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住所为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６

号

１＃

楼第三、四层；法人代表唐远

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公司名称由闽东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公司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由“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华映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从事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 （销

售限于自产产品，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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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福州市马

尾区儒江西路

６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到会

９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唐远生先生主持，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由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福建华显”）为公司提供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 现该笔委托贷款即将到期，为配合公司现阶段经营资金周转需要，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对

其中

７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申请展期。 具体情况如下：

委托贷款提供方：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达支行

委托贷款金额：

７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展延期限： 原委托贷款到期日起不超过六个月（以正式签订的委托贷款展期协议为准）

委托贷款利率：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二、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资金周转需要、充裕公司的现金流，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由控股子公司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华显”）为公

司提供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 具体情况如下：

委托贷款提供方：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达支行

委托贷款金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六个月（以正式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为准）

委托贷款利率：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三、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

鉴于：

１

、为了更有利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其职责，进一步提升公司信息披露 、投资人关系等工作的效率，在公司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公室作为董事会秘书负责

管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业务的专门机构，同时取消原公司证券投资处，董事会办公室将作为未来公司对外联系窗口。

２

、为了提升公司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进一步推动公司未来产业升级，配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建立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内部

管理机构设立研发中心，初步主要以光电技术、触控技术以及先端材料技术等作为主要研发方向。

３

、为了更有效的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管理效率，同时为了配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对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进行整合，在集团本部设立采购处、业务处、品保

处、产销处、工务处、经营效率处等职能部门，统筹整合集团及下属子公司资源，充分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公司调整后的内部管理机构结构图如下：

四、 逐项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其中关联董事唐远生、林盛昌、王忠兴回避表决）。

会议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进行了逐项表决，具体内容表决结果如下：

（一）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为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百慕大”）、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纳闽”）、福州华映

视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视讯”）、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明电子”）、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允有电子”）和志品（福州）技

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品技术”）。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交易标的

本次公司拟以现金购买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华映百慕大持有的华映光电

１８．９１％

股份（即

４３９

，

７６５

，

８８０

股）；华映纳闽

持有的华映光电

５．６１％

股份（即

１３０

，

４６２

，

０１４

股）；福州视讯持有的华映光电

８．７９％

股份（即

２０４

，

４０４

，

８５０

股）；顺明电子持有的华映光电

１％

股份（即

２３

，

２５５

，

２６１

股）；允有电子持有的华映光电

０．５％

股份（即

１１

，

６２７

，

６３０

股）；志品技术持有的华映光电

０．１９％

股份（即

４

，

４１８

，

５００

股）。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交易价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股份总价为人民币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具体价格如下：

转让方 股份数（股） 价格（人民币元）

华映百慕大

４３９

，

７６５

，

８８０ ３７８

，

２０７

，

６５０

华映纳闽

１３０

，

４６２

，

０１４ １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福州视讯

２０４

，

４０４

，

８５０ １７５

，

７９２

，

３５０

顺明电子

２３

，

２５５

，

２６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允有电子

１１

，

６２７

，

６３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志品技术

４

，

４１８

，

５００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并出具了《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６

号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评估，最后参考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以

２０

亿元整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 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各方持有的华映光电股份比

例承担。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１

、转让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本次股份转让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手续的全部相关文件、资料提交给华映科技。

转让方应保证华映光电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本次股份转让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手续的全部相关文件、资料提交给华映

科技。

华映科技负责办理本次股份转让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手续，转让方应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转让方应保证华映光电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２

、华映科技与转让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本次股份转让之外经贸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登记手续的全部相关文件、

资料提交给华映光电。

转让方应保证华映光电负责办理本次股份转让之外经贸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登记手续，华映科技与转让方应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各方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一方违反合同任一约定，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决议有效期

本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五、 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唐远生、林盛昌、王忠兴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 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唐远生、林盛昌、王忠兴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合同〉的

议案》。

同意公司与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福州视讯、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合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七、 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唐远生、林盛昌、王忠兴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议案》。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的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华映光电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

的情况，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

第（五）项的规定。

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相关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六）项的规定。

７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现有的法人治理结构将继续保持，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七）项的规定。

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

业竞争。

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方可实施。另外，华映光电为外商投资企业，其股权转让还需获得福建省外经贸厅的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已在重组报告书中详细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八、 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唐远生、林盛昌、王忠兴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１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根据评估机构与评估师的声

明，经审阅，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２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华映光电

１００％

股权价值在评估基准日的

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４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公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九、 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唐远生、林盛昌、王忠兴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审议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

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同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闽华兴所（

２０１２

）审字

Ｇ－１２３

号《审计报告》、闽华兴所（

２０１２

）审核字

Ｇ－０１２

号《合并盈利预

测审核报告》。

同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６

号《评估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 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唐远生、林盛昌、王忠兴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包括：

１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方案，签署和执行有关协议和文件；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事宜；

３

、根据法律、法规的变化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有关协议文件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整和修正；

４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十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０５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现已完成收购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百慕大”）及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纳闽”）所持有的华映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光电”）合计

４０％

股权。 为了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实现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结合公司自有资金情况，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继续受让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视讯”）、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明

电子”）、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允有电子”）和志品（福州）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品技术”）合计持有华映光电

３５％

股权。 本次收购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华映光电

７５％

。 关于本次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大资产购买概述

１

、公司拟继续受让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华映视讯、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合计持有华映光电

３５％

股权。 合计受让金额为人民币柒亿元整，以自有

资金购买。

２

、因本次出让方华映百慕大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７０．７７％

股权，华映纳闽为华映百慕大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

４．２９％

股权，福州视讯为公司关联

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４

、本次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须提交中国证监会及福建省对外经济合作厅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ｕｎｇｈｗ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ｕｂｅｓ

（

Ｂｅｒｍｕｄａ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Ｈｏｕｓｅ

，

Ｃｈｕｒｃｈ Ｓｔｒｅｅｔ

，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ＨＭ１１

，

Ｂｅｒｍｕｄａ

（英属百慕大群岛）

法定代表人：林蔚山

注册资本：

１３

，

１９０

万美元

投资总额：

５６

，

０３１．４３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６．１６

企业登记号：

１９５８６

主营业务：控股投资。

与上市公司关系：控股股东，持股

７０．７７％

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华映百慕大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５

，

９７８．７０ １７７

，

７９６．８３ １８１

，

３６２．０２

负债总额

６５

，

５９３．４８ ９３

，

７６２．２３ ９５

，

６５１．０６

股东权益合计

７０

，

３８５．２２ ８４

，

０３４．６１ ８５

，

７１０．９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３３

，

１４９．５６ ２１９

，

５０５．３５ １５７

，

６１１．２２

营业利润

８

，

７１８．１８ ２１

，

８６７．８３ －２

，

５７６．２１

利润总额

１３

，

９１１．７６ ７

，

６６７．１９ －１５

，

９６２．５８

净利润

１０

，

２７２．１８ ２

，

７１４．４２ －１４

，

１３５．１５

（二）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ｕｎｇｈｗ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ｕｂｅｓ

（

Ｌ

）

ＬＴＤ．

注册地址：

Ｌｏｔ ２＆３

，

Ｌｅｖｅｌ ３

，

Ｗｉｓｍａ Ｌａｚｅｎｄａ

，

Ｊａｌａｎ Ｋｅｍａｊｕａｎ

，

８７０００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Ｌａｂｕａｎ

（马来西亚纳闽岛）

法定代表人：林蔚山

注册资本：

１

，

９５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主营业务：控股投资及销售

与上市公司关系：与公司控股控东华映百慕大为一致行动人。

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华映纳闽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２

，

６３８．４８ ６９

，

６５２．３４ ６８

，

８３０．７３

负债总额

１９

，

６４４．６２ ６７

，

２９５．１９ ６４

，

６４０．３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９９３．８６ ２

，

３５７．１５ ４

，

１９０．４１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８

，

０７１．５３ ２０２

，

３３０．４３ １３３

，

４８７．８５

营业利润

－４５９．９０ －１

，

８５７．４１ －３

，

１１３．３２

利润总额

６３７．４１ －１

，

７５１．３４ －２

，

３４６．１３

净利润

６３６．７１ －１

，

８３３．２６ －２

，

３４６．１３

（三）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ＰＴ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

ＦＵＺＨＯＵ

）

ＬＴＤ．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福州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许翼材

注册资本：

５２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０７

日

经营范围：平板显示产品及相关零部件的开发、设计、生产及售后服务。 平板显示产品及相关零部件（不含钢材）的批发。 （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只允许在

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关联方。

２

、主要财务指标

福州视讯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７

，

４１０．５５ ３８

，

３４６．９２

负债总额

４１

，

８０６．４１ ３２

，

９７９．４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

，

６０４．１３ ５

，

３６７．４３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９

，

２４４．４８ ５４

，

５５５．２１

营业利润

１８７．０７ １

，

０８１．９０

净利润

２３６．７１ ９９３．６２

（四）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蕙珍

注册地址：福州开发区快安延伸区

１９

号地内

注册资本：

７２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生产显像管零配件等新型电子元器件、生产平面荧光灯金属配件平面荧光灯（含配件）组装及销售；生产液晶显示器零配件。

２

、主要财务指标

顺明电子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

，

２３１．１４ １０

，

７６４．４７

负债总额

１３．６６ １３２．４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

，

２１７．４８ １０

，

６３２．０１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４５７．５９ ２

，

９９８．８４

营业利润

－４２４．４１ １８４．１５

净利润

－４１４．５２ －２２．９４

（五）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丰益

注册地址：福州马尾马江路

３

号

注册资本：

２３８．０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４

日

经营范围：生产显像管零配件等新型电子元器件及液晶显示和平板显示屏等相关零部件、电子辅材配件（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

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２

、主要财务指标

允有电子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

，

４８０．４６ ６

，

７３５．１４

负债总额

２

，

７７１．５９ ２

，

９９９．５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７０８．８７ ３

，

７３５．６４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６１４．９５ ２

，

０４４．１１

营业利润

１０．１６ ３２１．５４

净利润

－２６．７７ ２６１．０９

（六）志品（福州）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志品（福州）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法定代表人：高泉旺

注册地址：福州开发区快安延伸区

４

号地

注册资本：

５１０

万美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制造高新节能减排科技环保治理设备及其安装配套工程，承接二级及二级以下建筑业务，碎石及商品混凝土加工；节能减排环保工程的设计、施

工；自动化设备的制造、安装，工业用输送设备的制造、安装，五金配件制造，汽车配件的制造；批发工程塑料、节能玻璃；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 （以上经营

范围凡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应在取得有关部门批准或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

、主要财务指标

志品技术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７

，

２０４．６７ １４

，

８１６．０８

负债总额

１３

，

２８６．３８ １１

，

０３６．２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９１８．２９ ３

，

７７９．８２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

，

９２２．９６ １４

，

５１３．９５

营业利润

１３５．８８ １８３．６４

净利润

１９６．８５ １２６．１４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

本次公司拟以现金购买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其中：华映百慕大持有的华映光电

１８．９１％

股份（即

４３９

，

７６５

，

８８０

股）；华映纳闽持有的华映光电

５．６１％

股份（即

１３０

，

４６２

，

０１４

股）；福州视讯持有的华映光电

８．７９％

股份（即

２０４

，

４０４

，

８５０

股）；顺明电子持有的华映光电

１％

股份（即

２３

，

２５５

，

２６１

股）；允有电子持有的华映光电

０．５％

股份（即

１１

，

６２７

，

６３０

股）；志品技术持有的华映光电

０．１９％

股份（即

４

，

４１８

，

５００

股）。 上述股权不存在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

在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２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１

号

主要办公地点：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康国财

注册资金：

２３２

，

５５２．６１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５０１０５６１１４４６０２８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生产单色显像管、单色显示管、彩色显像管、电子枪、管面涂布材料及相关零部件、中小尺寸平板显示产品、平板显示产品及相关零部件

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从事公司产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涉及审批许可的项目，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内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３

、主要财务指标

华映光电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资产总额

３９５

，

６５７．８１ ３７８

，

４４７．０１ ３６６

，

４１７．１７ ３８５

，

２１４．８８ ３８６

，

２７４．４３ ３５０

，

６６３．４４ ３０７

，

２０６．４６ ２８４

，

２２１．９２

负债总额

２４２

，

４６０．３２ ２１１

，

７８８．７７ ２１８

，

１７４．４７ １９５

，

５１２．０５ ２２２

，

０５６．６９ １８９

，

０８０．１３ １４２

，

７８１．６６ １２１

，

６３８．７９

归属于母公司

的股东权益

１４９

，

９７０．９８ １６６

，

６５８．２４ １４５

，

３３９．４３ １６２

，

７０２．８３ １６２

，

１６３．６２ １６１

，

５８３．３０ １６２

，

７５０．９４ １６２

，

５８３．１３

科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营业收入

１８５

，

６０９．３１ １５９

，

５２８．２９ ２６８

，

１０６．７８ ２３０

，

５６８．１４ ２４６

，

５８６．５４ １９２

，

０３１．３３ １２３

，

４２１．３２ ８８

，

７３５．３３

营业利润

８

，

５４０．９１ ７

，

３８２．４９ －５

，

０７１．９２ －４

，

４６３．６１ －４６８．８７ －１

，

５５０．７７ －６１

，

４６１．８３ －６１

，

５１２．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４

，

６３１．５４ ３

，

９５５．４１ ８０３．８１ １

，

１１９．５２ －５９１．０９ －１

，

２０４．４５ －４６

，

８３７．４４ －４６

，

８９４．２２

４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本次股权交易前：

其他股东包括：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持有

１％

股权、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

０．５％

股权、志品（福州）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０．１６％

股权。

本次股权交易后：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并出具了《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收购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６

号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

础法和收益法评估，最后参考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以

２０

亿元整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

五、交易价格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股份总价为人民币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具体价格如下：

转让方 股份数（股） 价格（人民币元）

华映百慕大

４３９

，

７６５

，

８８０ ３７８

，

２０７

，

６５０

华映纳闽

１３０

，

４６２

，

０１４ １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福州视讯

２０４

，

４０４

，

８５０ １７５

，

７９２

，

３５０

顺明电子

２３

，

２５５

，

２６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允有电子

１１

，

６２７

，

６３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志品技术

４

，

４１８

，

５００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六、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关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转让方（甲方）：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

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

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

志品（福州）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

(

下转

D46

版

)

独立财务顾问：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

下转

D49

版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映科技、公司、上市公司 指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前身系闽

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变更为现名。

闽闽东 指

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信息集团 指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映百慕大 指 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华映科技、华映光电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华映纳闽 指 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福日电子 指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华显、

ＦＤＴ

指 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深圳华显、

ＳＤＴ

指 深圳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华冠光电、

ＣＴＯＣ

指 福建华冠光电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华映视讯、

ＣＰＴＷ

指 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科立视 指 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厦华电子 指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华映光电参股子公司

四家

ＬＣＭ

公司 指 福建华显、深圳华显、华冠光电和华映视讯

中华映管 指 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２４７５

大同股份 指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２３７１

华映光电 指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改制前为中华映管（福州）有限公司

华映福州 指 中华映管（福州）有限公司，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福日集团 指 福建福日集团公司

顺明电子 指 顺明电子（福州）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允有电子 指 福州开发区允有电子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志品技术 指 志品（福州）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福州视讯 指 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华映光电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华乐光电 指 华乐光电（福州）有限公司，华映光电控股子公司

福华电子 指 福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股份控股子公司

苏州福华 指 苏州福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福华电子

１００％

控制孙公司

新金士顿 指 英属维尔京群岛新金士顿股份有限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评估机构

现金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

产购买

指

华映科技以现金向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和福州视讯

购买其所持有的华映光电

３５％

股权

本报告书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重组报告书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的股权

标的公司 指 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即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顺明电子、允有

电子、志品技术和福州视讯

《股份转让合同》 指 华映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福建省外经贸厅 指 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ＵＳＤ

指 美元

ＲＭＢ

指 人民币元

ＬＣＤ

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即液晶显示器

ＴＦＴ－ＬＣＤ

指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 ＬＣＤ

，即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ＬＣＭ

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Ｍｏｄｕｌｅ

，即液晶显示模组，简称液晶模组

ＰＷＢ

指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ｗｉｒｅ ｂｏａｒｄ

，即印刷电路板

ＰＤＰ

指

Ｐｌａｓｍａ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ａｎｅｌ

，即等离子显示板

Ｂａｃｋ Ｌｉｇｈｔ

指 背光板

Ｆｒａｍｅ

指 铁框

ＯＧＳ

指

Ｏｎｅ Ｇｌａｓ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保护玻璃上直接形成

ＩＴＯ

导电膜及传感器的技术。

ＯＮ－ＣＥＬＬ

指

触摸面板和液晶面板的一体化方法：触摸面板功能嵌入到彩色滤光片基板和偏光板之

间

ＩＮ－ＣＥＬＬ

指 触摸面板和液晶面板的一体化方法：将触摸面板功能嵌入到液晶像素中

ＣＲＴ

指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Ｒａｙ Ｔｕｂｅ

，即阴极射线显像管

Ｃｏｖｅｒ Ｌｅｎｓ

指 即盖板玻璃

ＣＯＧ

指

Ｃｈｉｐ－Ｏｎ－Ｇｌａｓｓ

ＩＣ

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即集成电路

ＴＰ Ｓｅｎｓｏｒ

、

Ｓｅｎｓｏｒ

指

Ｔｏｕｃｈ Ｓｅｎｓｏｒ Ｐａｎｅｌ

，即触控面板

ＩＴＯ

指 氧化铟锡， 其主要的特性是电学传导和光学透明的组合

ＰＥＴ

指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 聚对苯二甲酸类塑料

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

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概述：本公司拟向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福州视讯、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购买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

二、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出让方华映百慕大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

７０．７７％

股权， 华映纳闽为华映百慕大一致行动人， 持有本公司

４．２９％

股权。 根据《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华映科技分两次购买了华映光电合计

４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拟购买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交

易完成后华映光电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为

２６８

，

１０６．７８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

表营业收入

２１８

，

２５３．７９

万元的

１２２．８４％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３６６

，

４１７．１７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

４５５

，

２０８．９６

万元的

８０．４９％

。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以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６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映光电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 交易各方参考评估价值协商确定的华映光电股权价值

为

２０

亿元，本次交易按权益比例计算的交易标的价格为

７

亿元。

五、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合同》将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经华映科技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福建省外经贸厅批准后生效。

六、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行为的核准方可实施。 另外，本次收购的目标公司华映光电为外商投资企业，本次交易还需获得福

建省外经贸厅的批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上述事项未被批准或核准，则本次交易无法实

施，相关程序将停止执行。

（二）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企华对华映光电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６

号《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评估机构最终认为：资产基础法所采用数据的质量优于收益法，资产基础法的结果更为客观，则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被

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即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

华映光电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７８

，

４４７．０１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１６

，

１８４．４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３７７３７．４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９７％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１１

，

７８８．７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１１

，

７８８．７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０％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１６６

，

６５８．２４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３７７３７．４７

万元，增值率

２２．６４％

。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遵循谨慎原则，履行了勤勉、尽职的职责，但仍可能存在因未来发生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导致出

现标的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三）标的资产盈利预测风险

盈利预测的编制主要依据华映光电经营业绩，充分考虑其现时生产经营能力、市场需求、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尽管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是盈利预测假设

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周期、行业政策、市场供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盈利预测相关假设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引致的

华映光电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四）标的资产业绩波动风险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１０８

，

３０９．６９

元、

６

，

９５９

，

２４１．４３

元、

４９

，

５４７

，

８６４．２５

元。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为

９

，

９６２．１８

万

元、

１４

，

３８２．５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映光电存在业绩波动风险。

（五）业务整合风险

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

７－４７

英寸液晶模组的加工与销售。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全面结束了

ＣＲＴ

业务，以中小液晶模组生产为主，兼具触控产品加工一条龙

即盖板玻璃加工、盖板玻璃与触控屏面板贴合、触控模组与液晶面板贴合等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形成以液晶模组为基础，兼有触控组件及触控一条龙

产品（包括

ｓｅｎｓｏｒ

、

ｃｏｖｅｒ ｌｅｎｓ

、触摸屏模组、

ＬＣＭ

模组）的战略布局。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映光电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华映光电将与公司在财务管理、客户管理、公司制度管理、业务整合等方面进行融合。 若在产品品种、

产能利用、成本控制、产业链整合、产品研发等方面没能形成互补性促进，有可能会为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确定性影响。 因此华映科技与华映光电之间能否顺

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整合过程中可能会对两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六）华映光电持有厦华电子

５

亿债权转股后，市值低于转股价值的风险

根据厦华电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８７

号文《关于核准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厦华电子申请非公开发行

１５２

，

３８０

，

９５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

６．３０

元。 华映光电以对厦华电子的委托贷款评估作价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和无息借款评估作价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认购股份。

本次厦华电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高于目前的市价，相当于该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５．４８

元

／

股的

１１５％

；相当于发

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３．９８

元

／

股的

１５８．２９％

；相当于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３．８７

元

／

股的

１６２．７９％

；相当

于报告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收盘价

３．９０

元

／

股的

１６１．５４％

。 华映光电持有厦华电子

５

亿债权转股后，存在市值低于转股价值的风险。

（七）华映光电、福州视讯专利转让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华映光电与其子公司福州视讯所拥有的专利大部分是与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共同研发，共同拥有。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华映光电、福州视讯已分别与中华

映管签署专利转让协议，并报送马尾区经济发展局备案，待取得技术进出口合同备案手续后进行专利权属变更。 但专利转让的备案手续尚需时日，转让完成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八）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绝对金额增大的风险

合并华映光电后，上市公司关联采购绝对金额增加

１３．２９

亿元，增幅

２２９．４％

，关联销售绝对金额增加

１７．９９

亿元，增幅

１０８．０％

。 但是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占同

类交易比例下降，其中关联采购占同类交易比例下降约

１０％

，关联销售占同类交易比例下降约

５％

。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开始公司逐步由来料加工改为进料加工经营

模式，并直接面对最终客户销售，通过本次收购华映光电，整合华映光电拥有的面板加工、液晶模组、触控模组、背光模组四大板块，从而增强资产完整性，进一步

降低关联交易比例。

（九）受海峡两岸局势变化的风险

由于海峡两岸政治局势存在特殊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和大同股份均位于台湾，且本公司未来经营活动中需要与台湾有关

公司、个人发生商业往来，如果海峡两岸局势发生不利变化，将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台湾投资者赴中国大陆投资受中国台湾地区颁布的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以及《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

作审查原则》等“法律、法规”的规范。 由于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特殊政治关系，上述“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动，进而影响本公司的生产经营。

（十）外汇汇兑风险

华映光电与境外客户采购、销售使用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结算，而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近年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之间汇

率不断变动，将可能给本次交易及公司未来运营带来汇兑风险。

第一节 声明与承诺

一、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华映科技与华映光电全体股东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国信证券接受华映科技的委托，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制作

本报告书。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是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准则第

２６

号》、《重组规定》、《上市规则》、《财务顾问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经审慎尽职调查后出具的，旨在对本次交易作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以供华映科

技全体股东及有关方面参考。

国信证券出具本财务顾问报告系基于如下声明：

（一）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表的有关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均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报告书所必需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三）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本报告书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报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四）本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应由华映科技董事会负责的对本次交易在商业上的可行性评论。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旨在通过对重组方案所涉

内容进行详尽的核查和深入的分析，就本次重组方案是否合法、合规发表独立意见。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华映科技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见，亦不构成对华映科技股票或其他证券在任何时点上

的价格或市场趋势的建议或判断。 对投资者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醒华映科技股东和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华映科技董事会发布的或将会发布的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公告以及与本次交易

有关的财务资料、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全文。

（七）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财务顾问报告做出的任何解释和说明，未经本独立

财务顾问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时间、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复制、分发或者摘录本财务顾问报告或其任何内容，对于本财务顾问报告可能存在的任何

歧义，仅本独立财务顾问自身有权进行解释。

（八）本独立财务顾问履行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并不能减轻或免除华映科技及其董事和管理层以及其他专业机构与人员的职责。

（九）本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本次交易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对于本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需作为本财务顾问报告的整体内容进行考虑。

二、独立财务顾问承诺

作为华映科技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对本次交易提出的意见是建立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承诺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

责任的基础上。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承诺：

（一）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已对华映科技及其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进行充分核查，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华映

科技及其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委托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意见的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有关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专业意见已提交本独立财务顾问内核机构审查，内核机构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四）本独立财务顾问在与华映科技接触后至担任独立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将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本次证券交易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重组方案上报监管部门并上网公告。

第二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与目的

（一）交易背景

１．

符合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基本导向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及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支撑与物质基础，是保障国防建设和

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基石。 《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的发展重点提到：“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构建合理分工体系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建立健全

企业技术改造长效机制，提升企业效率效益。鼓励和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开展并购。大力推动产业链整合，提高产业链管理及运作水平，强化产

业链整体竞争力。 以资本为纽带推进资源整合及产业融合，加快发展和形成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突出、品牌知名度高、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大公

司。 ”

２

、国内外市场，中小尺寸面板及触控面板需求持续旺盛。

据市场调研机构

ＨＩＳ

的最新报告指出，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相对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６％

，

７

寸平板计算机显示器产品将占整体市场的

３２％

。

９

寸平板计算机显示器占

全部出货量的

５９％

，此类产品的出货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５

，

５２０

万片，成长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７

，

４３０

万片。

７

寸平板显示器出货量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

０８０

万片增加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４

，

１１０

万片。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Ｓｅａｒｃｈ

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全球触摸屏模组营收达

１６０

亿美元较

２０１１

年增长约

４５％

。 受惠于

ｉＰａｄ

等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ＮＢ

等需求

驱动，

２０１８

年营收将达

３１９

亿美元，

６

年增长接近一倍。

近两年，触摸屏的发展极为迅速，随着对多媒体信息查询的与日俱增，人们对触摸屏的应用越来越多，因为触摸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快速查阅有用信息的需

求，而且还具有坚固耐用、反应速度快、节省空间、易于交流等优点，触摸屏行业正在走向一条繁荣盛景的道路。 市场上以电容式触摸屏为主流，但延伸出

ＯＧＳ

、

ＯＮ－ＣＥＬＬ

及

ＩＮ－ＣＥＬＬ

（

ＩＰＨＯＮＥ５

）等新技术。 近年来，触摸屏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应用愈来愈广泛，触摸屏在手机、导航仪等手持式装置渗透率增长相当快速，在

中大尺寸应用如：一体计算机、上网本

／

平板计算机、教育与培训、公共信息广告牌和查询与自主登记等方面运用也愈趋广泛。

３

、实现全产业链的整合是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为了能够更好地按照公司发展规划积极推进华映科技的长期发展战略，公司将采取内生式成长与外延式发展的双重举措实现向战略目标的迈进。 公司内生

式成长战略主要是通过提高公司管理能力、管理效率、业务水平，不断提高现有业务人员素质 、公司管理水平、提升公司竞争力的方式实现。 公司外延式发展战

略主要是通过并购具有独特业务优势和竞争实力、并能够和公司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的相关公司的方式实现。

华映科技

２０１０

年重组后原主要以

１０．４

寸以上的模组加工为主，由于大尺寸面板市场的不景气及竞争过于激烈，全球面板厂商集体陷入巨亏的状况，大尺寸

模组业务也受到较大影响，订单的持续减少及代工价格的不断下滑，对公司业务产生较大影响。 为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及持续盈利能力，公司管理层经慎重考

虑，于

２０１１

年对现有模组产线进行改造，介入中小模组的代工业务，分享中小平板显示产品市场带来的市场机会。

但即便介入中小尺寸模组业务，华映科技市场地位仍只是以代工、制造为基础，缺乏整体竞争力。 随着触控技术之广泛应用继而带动相关材料之强劲的市场

需求，上游触控材料产业在整个触控产业中处于市场垄断地位并保持着较高的获利能力，触控产业的特性及良率的瓶颈促使各触控厂商纷纷向上下游进行产业

整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背景，为了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建立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投资设立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将触角伸向触控组件

材料，同时收购华映光电的股权并逐步谋求控股，最终建立液晶模组为基础，兼有触控组件材料及触控一条龙产品的战略布局。

４

、华映光电全产业链模式效益逐步体现

华映光电于

２０１１

年彻底清理了

ＣＲＴ

资产后完成了产业转型，转型后华映光电形成了以中小尺寸平板显示产品及相关零部件加工为主，兼具触控产品加工

一条龙的产业链。近年来，中小尺寸平板显示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华映光电打造的全产业链模式效益逐步显现，随着

２０１１

年

ＣＲＴ

资产的全面清理，加之触

控项目产能经过

２０１１

年的调试后于

２０１２

年进一步释放，华映光电的盈利水平显著提升，华映光电建立触控一条龙产业链的目标初步实现。

２０１１

年华映光电由于清理

ＣＲＴ

资产承担了大额的清理费用，全年实现合并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８０３．８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华映光电经营情况较

２０１１

年进

一步改善，截止

９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４６３１．５４

万元。

５

、资本市场为公司外延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并购、重组是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华映科技作为上市公司，易于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而且更易于采用股份和现金支付等多样化的

并购手段，为公司的外延式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包括健全市场化定价机制，完善

相关规章及配套政策，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促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深交所明确表示鼓励创业板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

式进行同行业并购、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等，以提高创业板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创业板上市公司进一步做优做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中国证监会明确表示，监管

部门将从六方面加强推进公司治理监管，其中包括进一步推进并购重组。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到支持证券公司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优质服务。

借助资本市场及监管政策的支持，公司希望通过并购具有一定客户基础、业务渠道、技术优势和竞争实力、并且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相关领域企业，以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综合实力，促进公司完成未来的业务发展目标。

（二）交易目的

１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本次交易前，华映科技主要进行

７－４７

英寸液晶模组的加工与销售，主要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大尺寸

ＴＦＴ－ＬＣＤ

电视机。 华映光电主要生产

３－１１

英寸液晶模组、兼具触控产品加工一条龙（盖板玻璃

＜ｃｏｖｅｒ ｌｅｎｓ＞

加工、贴合

＜

盖板玻璃与触控屏面板贴合、触控模组与液晶面板贴合

＞

）业务。在中型液晶模组业务

上存在重合。

本次交易前，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

７０．７７％

股权，持有华映光电

４３．９１％

股权；华映纳闽为华映百慕大一致行动人，持有华映科技

４．２９％

股权，持有华映光

电

５．６１％

股权。 华映光电与上市公司同属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控制，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映科技将持有华映光电

７５％

股份，华映光电将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从根本上解决了上市公司与华映光电存在的同

业竞争问题，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２

、完善上市公司产品结构

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进行液晶模组的加工与销售。公司可生产

７－４７

英寸的液晶模组。液晶模组是进行液晶显示器组装的重要元件，主要应用于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和大尺寸

ＴＦＴ－ＬＣＤ

电视机。 华映光电以中小液晶模组生产为主，兼具触控产品加工一条龙即盖板玻璃加工、盖板玻璃与触控屏面板贴合、触控模

组与液晶面板贴合等业务。

上市公司控股华映光电可以有效整合现有资源，更加充分利用华映光电在

７

寸以下的产能，实现各种寸别产品的有效组合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同时整合提

升福州地区各项资源（人力、财务、厂线设备等）的利用率。 华映光电的触控产业也是未来公司所重金投资的触控组件材料的下游产业，上下游产业的有效结合，

可以更好、更快地获取市场信息、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反应时效以及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能力。 同时消除了未来潜在的华映光电与科立视可能存在的大量关

联交易。

３

、提升上市公司现有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

根据华映光电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数据，其营业收入分别相当于同期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

０．８１

倍、

１．２３

倍和

１．３９

倍。 净利

润分别相当于同期上市公司净利润的

－０．４５％

和

１．５１％

，

１５．７５％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水平等方面得到大幅提升，将给投资者带来更稳定、丰厚

的回报。

４

、增加上市公司与收购公司的协同效应

公司与华映光电都从事平板显示器件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同属电子元器件制造领域，因此在业务流程、供应商、直接或间接客户、

生产管理经验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相互借鉴。 华映科技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整合华映科技与华映光电的供应商、客户等方面资源，并且完善优化业务流

程，通过并购实现“

１＋１＞２

”的协同效应。

二、本次交易概述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福州视讯、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定价

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以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６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根

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映光电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２０４

，

３９５．７１

万元。 交易各方参考评估价值协商确定的华映光电股权价值为

２０

亿元，本次交易按权益比例计算的交易标的价格为

７

亿元。

（四）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安排

股份交易款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华映科技于股份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的

１０％

支付予转让方，于股份转让完成日（即华

映光电本次股份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后一年内将股份转让款的

９０％

支付予转让方。 股份转让中涉及的有关税费，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由各方各

自承担。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出让方华映百慕大是华映科技控股股东，持有华映科技

７０．７７％

股权，华映纳闽为华映百慕大一致行动人，持有华映科技

４．２９％

股权。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华映科技分两次购买了华映光电合计

４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拟购买华映光电

３５％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华映光电将成为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为

２６８

，

１０６．７８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２１８

，

２５３．７９

万元的

１２２．８４％

；华映光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３６６

，

４１７．１７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总资产

４５５

，

２０８．９６

万元的

８０．４９％

。 根据《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签署〈关于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

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唐远生、林盛昌、王忠兴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一）交易进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与中华映管、国信证券召开沟通会议，就华映科技发展战略以及本次重组的背景及方案进行了讨论。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介绍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之背景，讨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解决

的问题以及后续具体工作计划，并安排了各方的具体工作。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着重讨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问题、障碍及对策，各方说明了工作进度及后续时程表。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着重讨论收购华映光电目前存在的问题点及重要工作事项及收购华映光电需要再次提醒的风险。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以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由，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不超过

３０

日。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相关议案，且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华映

科技与交易对方华映纳闽、华映百慕大、福州视讯、顺明电子、允有电子、志品技术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

（二）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华映科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中国证监会、福建省外经贸厅核准。

四、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概况

名称：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Ｐ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０

，

０４９．３５０６

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远生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公司住所：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６

号

１＃

楼第三、四层

股票简称：华映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经营范围：从事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 （销售限于自产产品，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

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二）上市公司历史沿革

发行人（前身系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变更为现名）是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经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设立的股份制公司。 于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５４

万股，并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上市时总股本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股票简称：闽闽东。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期间，由于原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激烈、债务负担沉重，经营状况不

佳，主营业务竞争力与盈利能力较弱，导致持续经营能力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为了彻底扭转公司的经营困境，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原公司决定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总股本为

７０

，

０４９．３５

万股，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公司历史沿革

时间 历史沿革及基本概况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经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闽体改字〔

１９９２

〕

１１７

号文）批准，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募集方式成

立了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５４

万股，并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时总股本为

１１０００

万股，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股票简称“闽闽东”。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向社会公众进行了配股，配股后股本为

１２１

，

９２７

，

１９３

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用资本公

积金及任意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采取以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定向转

增股份方式作为对价安排。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司以现有流通股股本

４

，

５４６

万股为基数，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在册的全

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转增

２

，

２７３

万股。 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４

，

６６０

，

７８９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３８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５５

，

８３２

，

７１７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４．３６

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新增注

册资本

５５５

，

８３２

，

７１７

元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闽华兴所（

２０１０

）验字

Ｇ－００１

号《验资

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存管手续。 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作价

２４．２３

亿元，公司总股本增至

７００

，

４９３

，

５０６

股。 至此公司成为首家台湾企业借壳在

Ａ

股

上市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

经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４２７

，注册资本与

实收资本均为

７０

，

０４９．３５

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住所为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６

号

１＃

楼第三、四层；法人代表唐远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公司名称由闽东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公司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由“闽东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华

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从事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屏、模组及零部件的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 （销售限于自产产品，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

内从事生产经营）。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